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

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请询价对象及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类询价对象、网下摇号配售、估

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及同日刊登的《苏州宝

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重要提示

１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馨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８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交所上市。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或“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分别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

深交所交易系统实施。

３

、本次发行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３９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４％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６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６％

；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

“宝馨科技”，申购代码为“

００２５１４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

４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完成。 根据初步询价情况，经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及有效报价情况为：

（

１

）

４８．９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３６．５１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３

） 初步询价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之和为

２０

，

９０５

万股，

为本次网下发行股数的

６１．６７

倍。

５

、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拟募集资金数量为

１９

，

１４３

万元，若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数量将

为

３９

，

１００

万元，超出发行人拟募集资金数量

１９

，

９５７

万元，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安排等相关情况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招股说明书全文

可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６

、网下发行重要事项：

（

１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指申报价格

≥２３

元的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方可参与网下申购。

提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应按初步询价报价时有效报价对应的数量参与网下申购。

（

２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

配售对象应及时、足额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购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

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附后，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应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该笔申购资金的资金明细

账户及新股代码，备注格式为：“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００２５１４

”。

申购款有效到账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

１５

：

００

之前，

Ｔ－１

日及

Ｔ

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到账的

均为无效申购。 请提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注意资金到账时间。

（

３

）不同股票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时，应于发出申购资金划付指令后与托管银行有效确认，督促托

管银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实际划拨资金的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 若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

时间内到账，没有包括在名单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若托管银行未能及时提供名单，且申购资金

不足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则共用银行账户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全部无效。

（

４

）在划拨申购资金当日，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 共用备案账户

的股票配售对象若无法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应及时与托管银行确认。因股票配售对

象未能按照上述规定确认其申购资金足额到账所致后果由股票配售对象自负。

（

５

） 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申

购，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３９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

行配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３３９

万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

售。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３３９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另行公告相关事

宜。

（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下午，主承销商在接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处理结果后，通

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 并按申

购单位（

１１３

万股）依次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每个股票配售对象获配号的个数等于其有效申

购量除以申购单位后所得整数， 并将配号结果提供给摇号机构。 最终将摇出

３

个号码， 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１３

万股股票。

（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进行网下申购摇号抽签，根据摇号结果统计配售对象的获配号码，中

签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为获配号码个数乘以申购单位（

１１３

万股）。

（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公告《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网下配售结果公告》，披露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结果和配售结果，并披露本次定价的相关

信息，包括主承销商对发行人股票的估值结论、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参与询价的股票配

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

（

１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网上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７

、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

１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申购委托不少于

５００

股， 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整数

倍，但不得超过

１３

，

０００

股。

（

３

）持有深市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法

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若股票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和网上发行申购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

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

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

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

均为无效申购。

８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

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３９

万股；

（

３

）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

９

、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Ｔ－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

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 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宝馨科技 指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 指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７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网下发行

指本次发行中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网下向股票配售对

象配售

３３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行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１

，

３６１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询价对象

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要求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协会登记备案

的机构

股票配售对象

指询价对象所管理的自营业务或证券投资产品（主承销商的证券

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

理的配售对象除外）

投资者

指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

基金法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法律、法规禁止者除

外）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包括按照规定的程序、申

购价格与发行价格一致、及时足额有效缴付申购款、申购数量符

合有关规定等

网下发行资金专户

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资金账

户

Ｔ

日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周一，为本次发行网下、网上申购日

元 指人民币元

一

、

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

出邀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收到经确认为

有效报价的

７５

家询价对象统一报价的

１５１

个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

元

／

股。 确定方法为：对股票配

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按报价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相同价格的将按数量由高到低

进行排序累计，当累计有效报价对应的拟申购数量等于或首次超过

３３９

万股的

６１．６７

倍时，根据上述有效

报价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数量的价格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二

、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３９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６１

万

股。

３

、发行价格：通过初步询价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４８．９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３６．５１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４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周五）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周四）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数量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周五）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周一）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周二）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周三）

刊登《网下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周四）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发行申购日

（

２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

３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三

、

网下发行

１

、参与对象

经主承销商确认，参与了初步询价报价，且其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为

６８

个，其对应的有效报价总量为

２０

，

９０５

万股。 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查询其报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

２

、网下申购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必须足额、 及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购

资金。

（

１

）申购资金

＝

发行价格

×

有效申购数量

（

２

）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与有效报价数量一致；

（

３

）股票配售对象应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划付申购资金；

（

４

）股票配售对象应确保资金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

（

５

）股票配售对象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一旦提交申购，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正

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如下：

开户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２９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０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５９８６８６８６

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３９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８１０１００８３８４３８０２４００１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５５９１４２２４１１０８０２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３０６６２８５０１８１５００４１８４０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９８７２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７２４２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８０１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６

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９００９８９３０５９７０５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５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０２０８２５９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８

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７３５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１０２０９０６４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０５７７３８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６２２２９６５３１０１２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７５１６９６８２１

注：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业务规则

－

深圳市场

－

清算与交收”查询。

３

、摇号及配售

本次发行配号及配售原则如下：

（

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３９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

行配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下午，主承销商接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处理结果后，通

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对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 并按申

购单位（

１１３

万股）依次配号，并将配号结果提供给摇号机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周二），摇号抽签后，最终将摇出

３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１１３

万股股

票。 根据摇号结果统计配售对象的获配号码， 中签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为获配号码个数乘以申购单位

（

１１３

万股）。

（

２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３３９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

配售。

（

３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

３３９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另行公告相

关事宜。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周三）刊登的《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内容包括：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结果和配售结果，并披露本

次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主承销商对发行人股票的估值结论、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参与

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 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

达获配通知。

４

、多余款项退回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１５

：

００

后对股票配售对象划付的申购资金按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规定进行有效性检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周二）

９

：

００

前发出电子付款指令，要求结算银行将无效资金退至股票配售对象备案

账户。 退款情况包括：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额大于当日应付申购金额，将多划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划付

金额小于当日应付申购金额，将全部来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本次无申购资格，当日划付的金额无效，将全

部来款退回。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周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

股票配售对象实际应付的认购金额， 并将股票配售对象

Ｔ

日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认购金额后的余额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周三）

９

：

００

前，以电子指令方式通过相应的结算银行退至其备案账户。

５

、其他重要事项

（

１

）网下发行股份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

２

）验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对获配的股票配售对

象网下发行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

３

）律师见证：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将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

４

）违约处理：如果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５

）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的持股比例在本次网下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以上（含

５％

），需自

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６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四

、

网上发行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主承销商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期间将

１

，

３６１

万股“宝馨科技”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

方”，以

２３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卖出。 持有深市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

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法律、 法规禁止者除外。 若股票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和网上发行申购

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以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

的有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并足额缴纳申购款。 申购结束后，由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共

同核实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系统主机根据实际到账资金统计有效申购数量

和有效申购户数。

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

１

）如有效申购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量，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

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

２

）如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系统主机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

一个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发行总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１

、申购数量和申购次数的确定

（

１

） 本次网上发行， 参加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少于

５００

股， 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申购上限不得超过

１３

，

０００

股，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

系统将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

（

２

）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每只新股发行，每一证券账户只能

申购一次。 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

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账户注册资料为准）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

效申购。

（

３

）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

、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宝馨科技”股票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 尚未办理开

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含该日）办妥证券账户开户

手续。

（

２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参与本次“宝馨科技”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Ｔ

日，周一，含该日）前

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的申购资金。

（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

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

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

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

理委托手续。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３

、配号与抽签

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周二），各证券公司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银行账

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周二）进行核算、验资、配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实际到账的有效申购

资金划入新股申购资金验资专户。 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及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验资报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依申购资金的实际到账资金确认

有效申购，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

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予配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周三）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

申购配号。

（

２

）公布中签率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周三）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公布中签率。

（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周三）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持摇号抽签，确

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周四）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结果。

（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４

、结算与登记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周二）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周三）（共二个工作日），全部申

购资金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冻结在申购资金专户内，所冻结的资金产生的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所有。 有关申购资金冻结等事宜，遵从深交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周三）摇号抽签。 抽签结束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

认购股数的确定和股东登记，并将有效认购结果发至各证券交易网点。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周四），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款予以解冻，并向各证

券公司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余款，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同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网上认

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户。主承销商在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资金后，依据有关协

议将该款项扣除承销费用等费用后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４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向主承销商或发

行人提供股东名册。

五

、

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股票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

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六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云宙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新亭路

１０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５１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６７２９２６５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６１６３２９７

联系人：朱永福、文玉梅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ａｍａｘ．ｃｏｍ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邮编：

５１８００１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

８２０８００８６

、

８２４９２０７９

、

８２４９２１９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９５９

联系人：阮昱、张小艳、曾丽莎、金犇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发行人

：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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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 发行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二）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

因素”章节，充分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根

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三）本次网下发行将采用按申购单位摇号配售方式，配售对象的每笔申购数量必须是申购单位

１１３

万股或其整数倍。 当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超过网下发行数量时，主承销商将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

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

１１３

万股获配一个号码，最终将摇出

３

个号码，每个号码获配

１１３

万股。 因此请

投资者务必注意摇号配售方式将导致网下配售结果在获配数量、中签比例方面与以往同比例配售方式的

不同。

（四）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价，发

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该价格超过主承销商投资价

值分析报告估值上限，以及其中可比上市公司对应的

２００９

年摊薄后的市盈率平均水平。 任何投资者如参

与网上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若不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和确定的发行价格，建议不

参与本次发行。

（五）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结果和配售结果，并披露本次定价的相关信息，包

括主承销商对发行人股票的估值结论、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参与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

的具体报价情况。 以上数据仅用于如实反应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值判断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不构

成对发行人的投资建议，提请投资者关注。

（六）请投资者务必关注“中止发行”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初步询价结束后，提

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网下报价情况未及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

的有效期内，待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重启发行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将择机重启发行，由此可能

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七） 本次发行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

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八）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及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均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全文。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

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九）本次发行申购，任一股票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

价、申购、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均不能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

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十）如果本次发行成功，最终按

２３

元

／

股发行

１

，

７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预计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将较大幅

度超过招股意向书披露的项目投资所需金额。 关于超募资金的运用，发行人仅在招股意向书中进行了初

步披露，虽然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和管理的内控制度，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募集

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资金如果运用不当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 请投资者务必关注

发行人募集资金闲置的风险。

（十一）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交易所批准后，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

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十二）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投资者应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以投资为目的，注重分享发行人的经营成果，独立判断是否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发行人

：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６

证券简称

：

通富微电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４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增发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结束。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布的《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

公告》的相关条款规定，本公告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机构投资者送

达获配售股票数量及补缴申购款的通知。

一、总体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和网下的总体申购情况，并结合发行人的筹资

需求，最终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５９

，

０６６

，

７００

股。

根据网上、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本次发行除去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

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

网上、网下发行的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申购的配售比例

趋于一致。 根据实际申购情况，网下投资者申购的配售比例确定为

９９．８３３９４７％

，网上申购

的配售比例确定为

９９．８３３９５０％

。

二、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网上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户数为

６

，

３６４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

资者申购的户数为

２

，

１６６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共

１１

家，全部为有效申购。

符合规定的网上、网下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 别 有效申购户数（户） 有效申购股数（股）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原股东优先认购

６

，

３６４ ６

，

４５０

，

８７７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２

，

１６６ ９

，

００３

，

３３８

网下申购

１１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三、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公司原股东通过网上“

０７２１５６

”优先认购部分，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优先配售股数

６

，

４５０

，

８７７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９２％

。

２

、网上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网上通过“

０７２１５６

”认购部分，配售比例为：

９９．８３３９５０％

，配售股数：

８

，

９８８

，

３８８

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１５．２２％

。

３

、网下发行的数量和配售结果

网下申购配售比例为

９９．８３３９４７％

， 配售股份为

４３

，

６２７

，

４３５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３．８６％

。 配售部分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投资者认购后的

６

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获配股数及应补缴款金额列示如下：

序号 机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补缴金额（元）

１

安溪恒达石业有限公司

２

，

１９６

，

３４６ ２９

，

７３４

，

９３７．７８

２

厦门景康商贸有限公司

９

，

９８３

，

３９４ １３５

，

１５８

，

８６０．４２

３

国际金融

－

中行

－

中金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９９

，

００３ ８

，

１０９

，

５２０．７９

４

中金公司

－

建行

－

中金增强型债券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９８

，

３３９ １３

，

５１５

，

８７９．２７

５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９９８

，

３３９ １３

，

５１５

，

８７９．２７

６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９７５

，

０９２ ２０２

，

７３８

，

３０７．５６

７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９

，

００３ ８

，

１０９

，

５２０．７９

８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９７

，

５０９ １５

，

５３３

，

４２７．３７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８６

，

７１５ １０８

，

１２７

，

０８４．９５

１０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９５

，

８４８ ３３

，

７８９

，

７０６．６４

１１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９７

，

８４１ －１１

，

８８７

，

５５１．８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及补缴款通知，

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获配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补缴申购款。

四、网下部分补缴款安排

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获配机构投资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时以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款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定账户信息如下：

收款账户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收款账户开户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收款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３０８５８４００１６２７

收款银行联系人 吴婷婷 江睿妮

收款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７７６０９

、

８３７７６５７２

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获配机构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 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

注明证券账户号码， 如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 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汇款用途中的证券账户号码是保荐人（主承

销商）认定补缴申购款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若申购定金不足以缴付申购款的获配机构投资者未能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３

日）

１７

：

００

时之前补足申购款，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定金将不予退还，归保荐人

（主承销商）所有，其所放弃部分的股票将由承销团包销。

五、募集资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２３１．００

元（含发行费用）。

六、上市的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的

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股份无持有期限制。

特此公告。

发行人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0

年

11

月

19

日

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和其他相关业务。

特别提示：本基金的发售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7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0066-99999

网址：

www.18ebank.com

（

3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1

）

962999

网址：

www.shrcb.com

（

4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0069-96588

网址：

www.lsbchina.com

（

5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77-96699

网址：

www.wzbank.cn

（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800-820-6888

网址：

www.gtja.com

（

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800-820-186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

8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1

）

962505

网址：

www.sw2000.com.cn

（

9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电话：

95538

网址：

www.qlzq.com.cn

（

10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32

）

96577

网址：

www.zxwt.com.cn

（

1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00-666-1618

网址：

www.i618.com.cn

（

1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

）

66555795

；（

010

）

66555815

网址：

www.dxzy.net

（

13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10108998

网址：

www.ebscn.com

（

14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1

）

68761616-8125

网址：

www.tebon.com.cn

（

15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7

）

87618882

；（

028

）

86711410

网址：

www.tfzq.com

（

1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00-800-8899

网址：

www.cindasc.com

（

17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371

）

967218

网址：

www.ccnew.com

（

18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400-818-8118

网址：

www.guodu.com

（

1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1

）

68419974

网址：

www.xyzq.com.cn

（

20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电话：（

0592

）

5163588

网址：

www.xmzq.cn

（

21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91

）

96326

网址：

www.gfhfzq.com.cn

（

2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96708

网址：

www.westsecu.com.cn

（

2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400-8888-555

；（

0755

）

25125666

网址：

www.lhzq.com

（

2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21

）

68801217

网址：

www.essences.com.cn

（

25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755

）

82288968

网址：

www.cc168.com.cn

（

26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961303

网址：

www.gzs.com.cn

（

27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961130

网址：

www.dgzq.com.cn

（

28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755

）

82943750

网址：

www.zszq.com.cn

（

29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471

）

4961259

网址：

www.cnht.com.cn

（

3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电话：

40066-6228

网址：

www.jhzq.com.cn

（

31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4006180315

网址：

www.stockren.com

（

3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

40088-50099

网址：

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9

日


